
铜农委〔2024〕48号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印发《铜梁区2024年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农业服务中心、产业培育中心、委属相关科、中心、大队：

为进一步巩固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提高科学施肥用药水平，特制定了《铜梁区2024年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落实。

                      重庆市铜梁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4年4月11日    
铜梁区2024年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

工作方案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进一步巩固提升中央环保督察反馈问题整改成果，推动全市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保障粮食和重要农产品有效供给，促进种植业绿色高质量发展，制定本方案。

一、工作目标

以单位面积用施肥用药量较高的地区、作物和新型经营主体为重点，因地制宜推广配方肥、有机肥、水肥一体化、秸秆还田、绿肥栽培等科学施肥和绿色防控、统防统治、科学用药等化学农药减量技术，力争全区化肥农药使用量不高于去年。

深入推进科学施肥
（一）实施科学施肥增效行动。以测土配方施肥数据为基础，应用智能化施肥推荐专家系统(NE)生成农户施肥方案。持续开展农户施肥情况调查、田间试验等基础工作，加强农科企对接，促进配方肥生产和推广应用。

（二）科学施肥技术示范推进。统筹绿色高产高效等项目，加大“机械深施肥” “水肥一体化”和“无人机施肥”为核心的“三新”配套技术推广力度。结合实际大力推广有机替代、绿肥种植、秸秆还田等多元替代技术，配合水肥一体化设备、无人机、种肥同播机、开沟施肥机等机具进一步促进肥料高效利用。探索推广主要农作物化肥定额制，开展示范技术与传统施肥模式效果比对监测。

（三）宣传培训引导带动。联合科研教学、合作企业等持续强化科学施肥技术宣传培训力度，以科学施肥达到化肥减量目的。区级将召开技术培训会2次以上，重点培训镇街技术人员、肥料经销商、规模种植户。各镇街召开技术培训会不少于1次，重点培训辖区内村社干部、肥料经销商、规模种植户等
三、深入推进化学农药减量工作

（一）强化农作物病虫疫情监测预警。用好现有南城、土桥、侣俸、石鱼、平滩5个区级农作物病虫害田间监测点，提高病虫害测报手段和防治研究水平，实现“聚点成网”，确保农作物重大病虫和突发、爆发病虫早发现、早报告。强化病虫发生趋势会商研判，创新多元化、可视化预警信息发布方式，及时发布病虫情报，提升病虫害科学防控能力，减少化学农药的使用。

（二）强化绿色防控与统防统治。一是建立绿色防控示范区。利用市级、区县级资金建立项目示范区，覆盖重点农作物，示范推广绿色防控技术，开展农企合作共建，形成一批防治效果好、操作简便的绿色防控技术模式，主要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控率保持在56%以上。二是推进专业化统防统治。全方位加大对专业化防治服务组织的扶持力度，扶持一批专业化统防统治组织，因地制宜推广全程承包和应急防治技术服务，三大粮食作物病虫害统防统治率达到46.5%以上。三是抓好试验示范与技术推广。各镇街要根据产业发展实际，聚焦粮食主产区、经济作物优势区，鼓励业主积极开展植保新技术、新产品、新器械试验示范推广，探索实施以生态区域为单元、作物全程生产为主线的农药减量增效技术模式。

（三）强化科学安全用药。一是推进科学用药。加大农药科学安全使用技术宣传引导力度，针对重点地区、作物、病虫害、种植户，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用量农药、高效植保机械、农药减量助剂等技术措施，降低中高毒农药使用比例。二是做好农药减量示范项目。在全区实施水稻一代螟虫统防统治15万亩，建立水稻全程绿色防控示范片4000亩，建立减量示范监测点（户）200个。三是规范管理。各镇街减量监测点（户）要确定明确创建的目标作物、目标产量、主推技术，规范建立农药减量示范片到户台账，履行农药包装废弃物回收义务。

四、强化组织保障

强化组织领导。成立由区农业农村委主要领导任组长，分管领导为副组长，农技中心、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农业品牌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科、财务科、产业科、区农业综合行政执法支队相关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协调指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农技中心，协调指导组每半年指导研究1次科学施肥与化学农药减量工作。各镇街要结合实际制定工作方案，成立相应的协调指导小组，镇街主要负责同志作为第一责任人，要亲自抓、负总责，至少每半年专题研究科学施肥与化学农药减量工作1次，要结合环保督察、面源污染防治等相关工作统筹推进，确保工作落实到位。

（二）强化调度调查。一是各镇街要围绕科学施肥技术，及时收集汇总上报相关技术推广情况，科学施肥技术效果统计表具体报送内容要求和报送时限见附件1；农药减量技术推广落地情况表具体报送内容要求和报送时限见附件2。二是强化农事记录与减量调查。要督促指导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等经济组织依法建立健全生产记录，如实记载使用化肥、农药的名称、来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应科学合理确定规模种植户的生产规模标准，并建立相应清单。三是12月中旬前，结合农事记录，完成调查监测户化肥农药使用情况，找准用量高的业主，重点开展培训指导，形成减量效果汇总表。具体报送内容要求和报送时限见附件3。

（三）强化监管执法。区农业农村委执法支队、各镇街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相关要求，加强农产品生产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事记录的执法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督促整改，符合立案的依法查处。委属相关科室、各镇街、执法支队要加强农药和肥料市场监督管理，严厉打击生产销售假劣产品违法行为，确保农户用上放心肥放心药。

（四）强化绩效评估。各镇街于2024年4月20日前报送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方案、2024年12月15日前完成科学施肥和化学农药减量工作总结暨绩效评估报告，并与相关工作佐证材料一并发至区农技中心汇总。绩效评价结果应用于全区年度粮食安全考核。

联系人：

肥料方面：农技中心，刘小洪；电话：17320356046；

农药方面：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欧雨雨；

电话：19112169030。
附件：1. 铜梁区2024年科学施肥技术效果（技术落地情况）统计表

2. 铜梁区2024年农药减量效果（技术落地情况）评估统计表

3. 铜梁区2024年监测户主要作物化肥农药减量效果汇总表

附件1

铜梁区2024年科学施肥技术效果（技术落地情况）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项  目
	施用配方肥
	商品类有机肥
	自制堆肥
	秸秆还田
	绿肥还田
	水肥一体化
	肥料深施
	其他

	2023年全年推广面积（万亩）
	
	
	
	
	
	
	
	

	2023年使用或还田数量（吨）
	
	
	
	
	
	
	
	

	2024年推广面积（万亩）
	
	
	
	
	
	
	
	

	2024年新增面积（万亩）
	
	
	
	
	
	
	
	

	每亩减少化肥用量合计（纯量，kg/亩）
	
	
	
	
	
	
	
	

	单项技术减少化肥总量（纯量，吨）
	
	
	
	
	
	
	
	

	年度化肥减少量总计（纯量，吨）
	


备注：每亩减少量通过典型农户施肥调查获取，确保数据有理有据。2024年12月15日前交到农技中心刘小洪。
附件2

铜梁区2024年农药减量效果（技术落地情况）评估统计表
填报单位：        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作物名称
	抗病虫品种 
	减量助剂  
	理化诱控
	生物防治
	科学用药（包括低用量农药、统防统治）
	其他减量技术
	减少化学农药用量合计（公斤）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上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当年较上年增加推广应用面积（万亩） 
	

	水稻
	
	
	
	
	
	
	
	
	
	
	
	
	
	
	
	
	
	
	

	玉米
	
	
	
	
	
	
	
	
	
	
	
	
	
	
	
	
	
	
	

	马铃薯
	
	
	
	
	
	
	
	
	
	
	
	
	
	
	
	
	
	
	

	油菜
	
	
	
	
	
	
	
	
	
	
	
	
	
	
	
	
	
	
	

	果树
	
	
	
	
	
	
	
	
	
	
	
	
	
	
	
	
	
	
	

	蔬菜
	
	
	
	
	
	
	
	
	
	
	
	
	
	
	
	
	
	
	

	茶叶
	
	
	
	
	
	
	
	
	
	
	
	
	
	
	
	
	
	
	

	其他
	
	
	
	
	
	
	
	
	
	
	
	
	
	
	
	
	
	
	

	合计
	
	
	
	
	
	
	
	
	
	
	
	
	
	
	
	
	
	
	


备注：推广面积是指当年当地通过某一作物某一减量重点技术的推广应用后达到农药减量效果的面积，否则不计。2024年12月15日前交农业管理和行政审批科欧雨雨。
附件3

铜梁区2024年监测户主要作物化肥农药减量效果汇总表
填报单位：         分管领导：         填报人：        联系电话：            填报时间：

	序号
	基本情况
	化肥（折纯）减量效果
	
	农药（商品量）减量效果

	
	业主名称
	地点（镇村组）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主要作物
	面积（亩）
	减量措施
	2023用量
	2024用量
	比2023年增减量
	减量小计
	主要作物
	面积（亩）
	减量措施
	2023用量
	2024用量
	比2023年化学农药增减量
	减量小计

	
	
	
	
	
	
	
	
	（kg/亩）
	（kg/亩）
	（kg/亩）
	（吨）
	
	
	
	（g/亩）
	（g/亩）
	（g/亩）
	（g）

	1
	
	
	
	
	
	
	
	
	
	
	
	
	
	
	
	
	
	

	2
	
	
	
	
	
	
	
	
	
	
	
	
	
	
	
	
	
	

	3
	
	
	
	
	
	
	
	
	
	
	
	
	
	
	
	
	
	

	4
	
	
	
	
	
	
	
	
	
	
	
	
	
	
	
	
	
	

	...
	
	
	
	
	
	
	
	
	
	
	
	
	
	
	
	
	
	

	合计
	/
	/
	/
	/
	/
	/
	/
	/
	/
	/
	
	/
	/
	/
	/
	/
	/
	


备注：2024年12月15日前报农技中心刘小洪



